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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245号提案的答复
刘翔委员、李红波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将包括律师事务所在内的专业机构纳入我市人才引进主体范围内的提案”已收悉。经与市司法局沟通对接，现答复如下：

律师行业是城市法治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专业法律人才引进对于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提案立足我市人才政策现状，精准指出了专业机构在人才引进过程中的短板，提出的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我们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了专题研究。
一、当前我市在法律人才引育方面的工作进展

（一）政策协同推进。将律师行业纳入现代服务业人才支持范畴，对年度营收达到一定标准的律所给予创业补贴，并积极探索将涉外法律人才纳入“急需紧缺人才目录”。

（二）平台载体建设。鼓励支持河南雷雨律师事务所等机构与高校共建“法律人才实训基地”，2024年累计培养具备涉外业务能力的专业人才6名，其中2人入选省级“涉外律师人才库”。

（三）执业环境优化。建立“律师执业绿色通道”，为引进的高端法律人才提供档案转接、社保接续等“一站式”服务。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覆盖不足。现行人才认定标准侧重高新技术产业，对律所等专业机构的营收贡献、社会价值量化标准不够细化，导致部分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骨干律师未能享受人才补贴。

（二）协同机制有待完善。律师事务所作为合伙制主体，在住房保障、税收优惠等政策衔接上存在障碍，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尚未覆盖律所人才信息动态管理。

（三）高端人才缺口大。具备国际投资并购、跨境争议解决经验的律师占执业律师总数的比例太低，难以满足我市企业“走出去”的法律服务需求。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修订政策体系。结合实际制定法律专业人才认定实施细则，探索将律所营收、公益服务时长、涉外案件办理量等纳入人才评价指标，对持有涉外执业证书的律师认定为“E类人才”。

（二）构建协同平台。积极开发“法律人才服务云平台”，实现执业资质核验、政策申报、供需对接全流程线上办理，每年组织2次“法律人才对接会”，促进律所与企业、政府法务部门精准匹配。

（三）落实人才政策。对符合“诸葛英才计划”相关条件的高层次人才，足额兑现政策补助资金，并协调相关部门提供教育、卫生、旅游、出行、金融等优惠服务，解决引进人才的后顾之忧。
下一步，市人社局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继续深挖服务潜能、提升服务水平，通力协作、持续用力，多措并举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非常感谢你们的建议，希望你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我市人社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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